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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3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湖南省国土资源规划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朱辉、彭佳捷、张丽、姚德懿、唐凯、麻战洪、黄赞、王玄、张雪、李霞、曹颖、邵静远、唐萍、卢吟咏、邓白亮、易红超、唐铁、项广鑫、张权、耿鹤、张庄、周林悦、闻萍 

1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技术指南

[bookmark: _Toc2799]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工作程序、指标体系、技术方法、成果内容等方面的指导和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湖南省县级及以上行政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工作，其他生态空间需开展监测评估的，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bookmark: _Toc17120][bookmark: _Toc29149][bookmark: _Toc1325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3214-2023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规程
GB/T 45072-2024	   自然保护地名词术语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31803][bookmark: _Toc22424][bookmark: _Toc19851]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 lines
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的，生态功能极重要、生态极脆弱，以及具有潜在重要生态价值，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 
[来源：GB/T 43214-2023，有修改]
3.2
自然保护地 protected areas
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区域。
[来源：GB/T 45072-2024，有修改]
3.3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 core protected zone in protected areas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后，范围内自然生态系统保存完整且代表性强、主要保护对象等核心资源集中分布或生态脆弱，需要实施严格控制的区域。
[来源：GB/T 45072-2024，有修改]

[bookmark: _Toc31227][bookmark: _Toc24690][bookmark: _Toc3990]4 监测评估原则
4.1 坚持底线约束
按照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要求，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过监测和评估，及时掌握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情况，进一步提升国土空间规划中重要管控边界的监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长效机制，促进发挥生态保护红线约束作用。
4.2 确保科学合理
统筹考虑生态保护红线的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尊重自然生态和人类活动的客观规律，围绕生态保护红线结构、质量、功能、保护、干扰等方面，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因地制宜确定监测评估指标体系，采用规范合理的技术方法，确保监测评估真实有效，为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完善配套制度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4.3 便于操作实施
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天空地网”自然资源综合监测体系，充分利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数据，兼顾指标的可获取性和方法的可操作性，并将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工作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评估，统筹部署、同步推进。结合“一张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建设等信息化技术运用，鼓励优化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流程和方法，提升监管效率。
[bookmark: _Toc14224][bookmark: _Toc32736][bookmark: _Toc30402]5 监测评估流程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流程分为工作准备、实施监测、质量评估、监管成效评估、成果编制及应用五大部分，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技术流程见图1：
[image: ]
图1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技术流程
5.1 工作准备
a）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及评估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责任分工、进度计划、组织保障等；
b） 收集基础数据：根据监测评估的内容、时间和范围，收集整理区域基础地理、国土调查、专项调查、遥感监测等本底数据，保障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时效性；
c） 统一空间参考系统：空间数据统一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高斯-克吕格投影（3°分带），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5.2 实施监测
按照推荐的实施监测指标体系，结合监测区数据基础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实际情况，明确监测指标和数据来源，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监测工作，获取相关指标数据，作为评估工作的数据基础。

5.3 质量评估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监测数据，构建评估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明确指标计算方法和指标权重，针对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结构、功能等进行单项评估和综合评估，形成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结果。
5.4 监管成效评估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监测数据，构建评估区域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成效评估指标体系，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形成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成效评估的过程、结论、工作建议。
5.5 成果编制及应用
根据监测评估的过程和结论编制技术报告，形成文本、图件、数据集及佐证材料等工作成果，由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初审后，纳入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评估，通过“一张图”逐级汇交到省自然资源厅。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的成果可用于以下方面：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和国土空间格局正向优化，提升生态保护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监督考核，为自然资源督察、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等提供依据。支撑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重大项目的确定和时序安排提供建议。
[bookmark: _Toc12214][bookmark: _Toc19387][bookmark: _Toc26367]6 实施监测内容
6.1  监测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范围包括经国务院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范围，分为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和核心保护区外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6.2  监测周期
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监测工作每年开展1次。年度监测时点宜与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监测数据时点保持一致。涉及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对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等情况开展了省级监测的，按照统一时点实行监测数据年度汇总。
6.3  监测指标体系
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及年度动态监测成果、“天空地网”综合监测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为基础，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监测宜包括生态保护红线结构性质、功能质量、占用情况、管理措施4个维度，11个二级指标，38个三级指标。
指标含义及数据来源见附录A。
表 1 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监测指标体系
	监测
维度
	监测指标
	备注

	
	序号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单位
	

	结构性质
	

1
	总体面积
	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km2
	

	
	
	
	2
	自然保护地面积
	hm2
	

	
	
	
	3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面积
	hm2
	

	
	2
	变化情况
	4
	生态保护红线调入面积
	hm2
	

	
	
	
	5
	生态保护红线调出面积
	hm2
	

	
	

3
	生态用地
	6
	林地面积
	hm2
	

	
	
	
	7
	草地面积
	hm2
	

	
	
	
	8
	公园绿地面积
	hm2
	

	
	
	
	9
	湿地面积
	hm2
	

	
	
	
	10
	  水域面积
	hm2
	

	
	

4
	农业用地
	11
	耕地面积
	hm2
	

	
	
	
	12
	园地面积
	hm2
	

	
	
	
	13
	农业设施用地面积
	hm2
	

	
	
	
	14
	其他农用地面积
	hm2
	

	
	





5
	建设用地
	15
	居住用地面积
	hm2
	

	
	
	
	16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hm2
	

	
	
	
	17
	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hm2
	

	
	
	
	18
	工矿用地面积
	hm2
	

	
	
	
	19
	仓储用地面积
	hm2
	

	
	
	
	20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hm2
	

	
	
	
	21
	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hm2
	

	
	
	
	22
	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hm2
	

	
	
	
	23
	特殊用地面积
	hm2
	

	
	
	
	24
	空闲地面积
	hm2
	

	功能
质量
	6
	生态系统质量
	25
	森林覆盖率
	%
	

	
	
	
	26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
	(m3/hm2)
	

	
	
	
	27
	单位面积生物量
	(m3/hm2)
	

	
	
	
	28
	单位面积碳储量
	(m3/hm2)
	

	
	7
	退化土地
	29
	沙化土地面积
	hm2
	

	
	
	
	30
	石漠化土地面积
	hm2
	

	占用情况
	8
	有限人为活动占用
	31
	新增有限人为活动占用面积
	hm2
	

	
	
	
	32
	已办理准入的有限人为活动面积
	hm2
	需获得批准

	
	
	
	33
	违规占用面积
	hm2
	

	
	9
	重大项目占用
	34
	已办理不可避让论证意见的重大项目占用面积
	hm2
	需获得批准

	管理措施
	10
	生态修复
	35
	生态修复项目数量
	个
	

	
	
	
	36
	生态修复项目面积
	hm2
	

	
	11
	违规整改
	37
	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整改图斑数量
	个
	需完成整改销号

	
	
	
	38
	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整改图斑面积
	hm2
	需完成整改销号


[bookmark: _Toc13064][bookmark: _Toc26975][bookmark: _Toc24272]注：用地面积按照按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和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分开统计。

[bookmark: _Toc23542]7 质量评估内容
7.1  质量评估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范围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域。
7.2  质量评估周期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工作分为年度体检和五年评估。年度体检每年开展一次，并纳入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体检内容宜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土地利用类型、生态系统质量变化。五年评估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工作部署开展，开展五年评估的当年不单独开展年度体检，评估内容除年度体检内容外，推荐增加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变化和生态保护重要性变化。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在实施监测基础上开展，年度体检基期为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及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成果公布的上一年度；五年评估基期宜与国土空间规划五年评估工作保持一致。
7.3  质量评估指标体系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宜包括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变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变化、生态保护重要性等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周期见表2。部分指标计算公式见附录B。
表 2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估周期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类型
	评估周期

	总体面积变化
	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变化
	正向
	必选
	年度体检/
五年评估

	
	2
	自然保护地面积变化
	正向
	必选
	

	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1
	3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生态用地变化量占比
	正向
	必选
	

	
	4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生态用地变化量占比
	正向
	必选
	

	
	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农业用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必选
	

	
	6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农业用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必选
	

	
	7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建设用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必选
	

	
	8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建设用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必选
	

	生态系统质量
变化
	9
	森林覆盖率
	正向
	必选
	年度体检/
五年评估

	
	10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变化
	正向
	必选
	

	
	11
	单位面积生物量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2
	

	
	12
	单位面积碳储量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13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沙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条件必选
	

	
	14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沙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条件必选
	

	
	1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石漠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条件必选
	

	
	16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石漠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负向
	条件必选
	

	生态系统景观
格局变化
	17
	平均斑块面积变化
	正向
	必选
	五年评估

	
	18
	聚集度指数变化
	正向
	必选
	

	生态保护重要性
变化 3
	19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五年评估

	
	20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21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22
	水土流失极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23
	土地沙化极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24
	石漠化极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正向
	条件必选
	


注：1.不含经依法依规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范围和管控分区调整、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占用；
2. 条件必选指评估区域内如有该指标数据，则应作为必选指标，下同；
    3.按照自然资源部印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函〔2020〕127号）规定的方法、要求计算，各省级行政区开展成效评估时采用省级“双评价”结果，或按照五年统一部署，基于“双评价”工作要求和技术方法，开展生态重要性评价工作，支撑生态保护重要性指标计算。
7.4  质量评估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结果宜根据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变化、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变化、生态保护重要性变化等维度综合判定。其中，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变化、生态保护重要性变化采用定量评估。评估期内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或自然保护地面积低于国土空间规划目标的，评估结果建议直接列入较差等级。
7.4.1  质量评估指标值计算方法
质量评估指标单项评估采用百分制，涉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指标，面积或占比无变化时，单项评分为基准分，初始值90分，面积变化时，根据指标的变化方向，在基准分区间内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于正向指标面积或占比增加时，或者负向指标面积减少时，评估值（X）计算公式（1）：
X=X′+ （100-X′）×L/S      ……………………（1）
式中：X—评估指标值；
X′—评估指标基准分；
L—评估期面积变化量绝对值；
S—基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对于正向指标的面积减少时，或者负向指标面积增加时，评估值（X）计算公式（2）：
                                    X=X′×(1—L/S）         ……………………（2）
式中：X—评估指标值；
X′—评估指标基准分；
L—评估期面积变化量；
S—基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生态系统质量变化、生态系统景观格局变化、生态保护重要性变化的评估指标值（X），本文件用变化率将指标值无量纲化，其中：X为无量纲化值（评估值），第一次五年评估前以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年份指标值Y为基准值，五年评估后以五年评估年份指标值Y为基准值，Y′为评估期数值即评估年份指标值。如评估期当年生态保护红线获批调整，则评估期指标值仍采用调整前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计算。
对于正向指标，评估值（X）计算公式（3）：
X=X′×Y′/Y              …………………………（3）
式中：X—评估指标值；
	  X′—评估指标基准分；
Y′—评估期指标数值；
Y—基期指标数值。
对于负向指标，评估值（X）计算公式（4）：
X=X′×Y/Y ′             …………………………（4）
式中：X—评估指标值；
X′—评估指标基准分；
Y′—评估期指标数值；
Y—基期指标数值。
7.4.2  年度体检分值计算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年度体检指标推荐权重见表3。
表 3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年度体检分值计算推荐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土地利用类型
变化
	0.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生态用地变化量占比
	0.1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生态用地变化量占比
	0.1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农业用地变化量占比
	0.0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农业用地变化量占比
	0.0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建设用地变化量占比
	0.1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建设用地变化量占比
	0.1

	


生态系统质量
变化
	

0.5
	森林覆盖率变化
	0.05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变化
	0.05

	
	
	单位面积生物量变化
	0.05

	
	
	单位面积碳储量变化
	0.0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沙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0.1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沙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0.1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石漠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0.05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石漠化土地变化量占比
	0.05


注：1.如出现某二级指标在评估区域内不存在的情况，将其指标权重在同一级指标下的其他二级指标间平均分配，一级指标权重不变；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年度体检分值计算公式（5）：
                                      …………………………………（5）
式中：AQE—生态保护红线质量年度体检分值；
Xij—第i项一级指标第j项二级指标评估值；
Wij—第i项一级指标第j项二级指标权重；
i—一级指标序号；
j—二级指标序号；
m—一级指标数量；
n—二级指标数量。
7.4.3  五年评估分值计算方法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五年评估由评估基准分和附加分两部分组成，五年评估的基准分按照年度体检分值权重和方法进行计算，附加分指标推荐权重见表4。


表 4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五年评估附加分值计算推荐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指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生态系统景观
格局变化
	0.3
	平均斑块面积变化
	0.15

	
	
	聚集度指数变化
	0.15

	生态保护重要性
变化 
	0.7
	水源涵养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水土保持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防风固沙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水土流失极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土地沙化极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石漠化极脆弱区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占比变化
	0.1


注：1.如出现某二级指标在评估区域内不存在的情况，将其指标权重在同一级指标下的其他二级指标间平均分配，一级指标权重不变；
生态保护红线质量五年评估分值计算公式（6）：
                             ……………………………（6）
式中：FQE—生态保护红线质量五年评估分值
AQE—生态保护红线质量年度体检分值
Xij—第i项一级指标第j项二级指标评估值；
Wij—第i项一级指标第j项二级指标权重；
i—一级指标序号；
j—二级指标序号；
m—一级指标数量；
n—二级指标数量。
[bookmark: _Toc19491][bookmark: _Toc32271][bookmark: _Toc18233]8 监管成效评估内容
8.1  监管成效评估范围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评估范围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区域。
8.2  监管成效评估周期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成效评估结合湖南省“三地两矿”工作机制每年开展一次，并纳入本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体检评估。
8.3  监管成效评估方法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评估生态保护红线内人为活动影响和监管措施执行情况，综合“三地两矿”监测的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及整改销号率、办理不可避让论证意见的重大项目占用情况、新增生态修复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评估，并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对于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公众参与、勘界定标等情况进行说明。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工作建议。
[bookmark: _Toc12539][bookmark: _Toc7705][bookmark: _Toc5478]9 监测评估成果要求
9.1  文本成果
监测评估报告宜包括生态保护红线概况、工作组织、工作流程、监测指标、监测成果、质量评估指标、监管成效评估指标、评估方法、评估结论、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对策建议等，以及相关佐证材料。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报告推荐编写格式见附录C。
9.2  统计数据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a)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含自然保护地面积及功能分区）
b) 生态保护红线调入和调出面积（区分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外）
c) 生态保护红线内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区分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外）
d) 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质量相关数据
e) 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相关数据
f) 生态保护红线内监管保护相关数据
9.3  图件成果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a) 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含自然保护地面积及功能分区）
b) 生态保护红线调入和调出范围分布图（区分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外）
c) 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建设用地、退化土地空间分布图
d) 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质量相关图件
e) 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范围、重大项目占用范围相关图件
f) 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修复、违规占用整改范围相关图件
9.4  矢量成果
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a) 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及土地利用类型
b) 自然保护地范围及功能分区
c) 生态保护红线调入和调出范围（区分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外）
d) 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系统质量相关矢量数据
e) 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范围、重大项目占用范围相关矢量数据
f) 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修复、违规占用整改范围相关矢量数据
9.5  成果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结论应真实、准确、科学、合理。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评估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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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含义及数据来源见表A.1
表A.1  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含义及数据来源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指标含义
	数据来源

	总体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指具有明确边界落地的区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大小。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自然保护地面积
	指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面积。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面积
	指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面积。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变化情况
	生态保护红线调入面积
	指新增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面积。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生态保护红线调出面积
	指调出生态保护红线不再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面积。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生态用地
	林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的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草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和其他草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公园绿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的公园、动物园、植物园、街心花园、广场和用于休憩、美化环境及防护的绿化用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湿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内陆滩涂、沼泽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水域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库水面、坑塘水面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农业用地
	耕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水田、水浇地、旱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园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果园、茶园、橡胶园、其他园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农业设施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农村道路、沟渠、设施农用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其他农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其他土地中的田坎、后备耕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建设用地
	住宅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城镇住宅、农村宅基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机关团体新闻出版、科教文卫、公用设施、广场用地等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商业服务业设施、物流仓储用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工矿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工业用地、采矿用地和盐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铁路、轨道交通、公路、城镇村道路、交通服务场站、农村道路、机场、港口码头、管道运输用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水利设施用地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水工建筑用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开敞空间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城镇、村庄范围内的广场用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水水工水工水工水工
	特殊用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用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殡葬、风景名胜等的土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空闲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城镇、村庄、工矿范围内尚未使用的土地面积。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生态系统质量
	森林覆盖率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单位面积（公顷）森林活立木蓄积量。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单位面积生物量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单位面积（公顷）各生态系统植被生物量。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单位面积碳储量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单位面积（公顷）各生态系统植被碳储量。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退化土地
	沙化土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沙化土地面积。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石漠化土地面积
	指监测期不同监测区域内石漠化土地面积。
	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

	有限人为活动占用
	新增有限人为活动占用面积
	监测期内通过“天空地网”综合监测现的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有限人为活动变化图斑面积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已办理准入的有限人为活动面积
	监测期内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有限人为活动中经批准允许的图斑面积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违规占用面积
	生态保护红线内未办理准入的有限人为活动图斑面积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重大项目占用
	已办理不可避让论证意见的重大项目占用面积
	经批准允许的、确需占用的生态保护红线的国家重大项目面积。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项目数量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的矿山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退化林修复、湿地修复以及生态退耕等项目或工程实施的数量。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生态修复项目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的矿山修复、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退化林修复、湿地修复以及生态退耕等项目或工程实施的面积。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违规整改
	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整改图斑数量
	监测期内通过“天空地网”综合监测发现的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有限人为活动变化图斑面积整改销号图斑数量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违规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整改图斑面积
	监测期内通过“天空地网”综合监测发现的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有限人为活动变化图斑面积整改销号图斑面积
	湖南自然资源政务平台“三地两矿”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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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部分指标计算方法：
B.1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
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计算公式（B.1）：
Mi = M/S                     …………………………（B.1）
式中：Mi-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m3/hm2；
M-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总蓄积量，m3；
S森-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总面积，hm2。
B.2  单位面积生物量
单位面积生物量计算公式（B.2）：
Bioi = Bio/S                     …………………………（B.2）
式中：Bioi -单位面积生物量，t/hm2；
Bio-生态保护红线内各生态系统总生物量，t；
S-生态保护红线面积，hm2。
B.3  单位面积碳储量
单位面积碳储量计算公式（B.3）：
Cai =Ca/S                     …………………………（B.3）
式中：Cai -单位面积碳储量，t/hm2；
Ca-生态保护红线内各生态系统总生物量，t；
S-生态保护红线面积，hm2。
B.4  平均斑块面积
平均斑块面积计算公式（B.4）：
[image: ]           …………………………（B.4）
式中：Ai -平均斑块面积，hm2；
Ni -第i 类土地利用类型的斑块总数；
Aij-第 i 类土地利用类型第j 个斑块的面积，hm2。
B.5  聚集度
聚集度计算公式（B.5）：
	          
式中：Con-区域生态系统聚集度，%；
Conmax-Gij参数的最大值；
Gij-斑块类型 i 与 j 相邻的概率；%；
n-各类土地利用类型斑块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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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面
包括标题、编写单位及编写时间。
二、 目录
一般列出二到三级目录。
三、正文
1.总则。包括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原则、主要内容、监测评估范围等内容
2.区域概况。介绍本行政区自然经济社会基本概况，包括：自然资源本底、社会经济状况，生态保护红线和本辖区生态保护重点区域概况、存在问题等。
3.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参照本文件，说明监测指标取舍、调整情况，指标数据来源，监测结果及结论。
4.生态保护红线评估。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质量评估、监管成效评估。参照本文件，说明评估指标体系调整情况、指标数据来源（与监测指标重复的不写）、评估单指标基本情况、佐证材料及指标评估分值，根据评估方法，计算一级评估指标分值和评估综合分值，确定评估等级。根据评估结果，形成评估结论，系统分析生态保护红线实施过程中存在风险、问题。
5.意见建议。根据监测及保护成效评估结论和分析问题，提出下一步优化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监测监管的意见建议。
[bookmark: _Toc13812]附件：包括图、表、佐证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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